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拟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事项发表意见如

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1、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

存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3、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锁定安排、解锁安排、变更、

终止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5、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侧重在电力事业部的激励，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使经

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

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6、公司实施激励计划符合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实施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收购国信阳光的电站项目公司 

本次收购是基于原《合作框架协议》下的行为，收购执行风险共担原则，有

利于电力团队的进一步整合，对推动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符

合公司在太阳能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的战略发展定位。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的收购。 

三、增加授信及担保事项 

本次增加授信及担保额度，是为自建及收购项目公司提供一定的资金需求，

公司对全资项目公司的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对参股项目公司将按股权比例

进行担保。本次担保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增加10亿元的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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